
 

附件 
 

施 覺 民 先 生 A C  
 
 
 
1 .  個 人 背 景  

 
施覺民先生是澳洲公民， 1 9 4 6 年 1 月 1 日 出 生 ， 已 婚 ， 有

三 名 成 年 子 女 。  
 
 

2 .  學 歷  
 
施 覺 民 先 生 曾 於 悉 尼 男 子 中 學 （ Sydney Boys High School） 及

悉 尼 大 學 接 受 教 育 ， 並 於 1 9 6 7 年 在 悉 尼 大 學 取 得 一 級 榮 譽

文 學 士 學 位 ， 其 後 又 於 1 9 7 1 年 取 得 該 大 學 一 級 榮 譽 法 學 士

學位，且獲頒法學獎章。  
 
 

3 .  法 律 專 業 經 驗  
 
施覺民先生於 1 9 7 6 年取得大律師資格，於 1 9 8 0 年至 1 9 9 8
年 期 間 以 大 律 師 身 分 執 業 。 他 於 1 9 8 6 年 獲 委 任 為 御 用 大 律

師。於 1 9 9 7 年署任新南威爾士副檢察長。  
 
 

4 .  司 法 經 驗  
 
施覺民先生於 1 9 9 8 年 5 月 獲 委 任 為 新 南 威 爾 士 首 席 法 官 ，

並一直擔任該職位至 2 0 1 1 年 5 月 。 經 他 聆 訊 的 上 訴 案 遍 及

民 事 與 刑 事 司 法 管 轄 權 各 個 範 疇 。 他 於 2 0 0 3 年 以 斐 濟 最 高

法 院 法 官 的 身 份 聆 訊 一 宗 挑 戰 斐 濟 政 府 合 法 地 位 的 憲 政 案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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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與 法 律 界 有 關 的 服 務 及 工 作  
 
施覺民先生於 1 9 7 6 年至 1 9 7 9 年期間擔任澳洲法律改革委

員會（ Australian Law Reform Commission）成員。他於 1 9 9 8 年

至 2 0 1 1 年 期 間 出 任 新 南 威 爾 士 司 法 委 員 會 （ Judicial 
Commission of New South Wales） 主 席 。 在 任 期 間 ， 施 覺 民 先 生

為 澳 洲 首 席 法 官 理 事 會 （ Council of Chief Justices of Australia）

新南威爾士代表。  
 
 
6 .  著 作  

 
施覺民先生是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and Human Rights（2008）等

三 部 書 籍 的 作 者 ， 亦 是 第 四 冊 書 籍 及 五 份 刊 物 （ 包 括

National Lecture Series on Administrative Law（2004）及 Are Lawyers 
Lemons: Competition Principles and Professional Regulation（2002）
等 ） 的 合 著 者 。 他 以 首 席 法 官 身 分 發 表 的 演 講 已 輯 錄 成 三 部

演 辭匯編，並已刊印發行。他所撰著的約 1 7 0 篇文章，刊載

於 多 本 法 律 期 刊 ， 當 中 包 括 ﹕ Australian Law Journal； Australian 
Bar Review；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Journal of Criminology；
Insurance Law Journal； University of NSW Law Journal； Federal Law 
Review； Criminal Law Journal； Australian Business Law Review；
Australian Journal of Administrative Law； Companies and Securities 
Law Journal； Public Law Review； The Judicial Review； Journal of 
Judicial Administration； Journal of Japanese Law； Hong Kong Law 
Journal ； Singapore Academy of Law Journal ； Civil Justice 
Quarterly ；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 Law 
Quarterly Review 及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Droit Compare。  

 
 
7 .  獲 頒 授 的 名 銜  

 
施覺民先生於 2 0 0 0 年獲頒授 AC 勳銜（ Companion of the Order 
of Australia） 。 他 曾 獲 悉 尼 大 學 及 澳 洲 天 主 教 大 學 頒 授 名 譽 法

學 博 士 學 位 ， 又 獲 麥 覺 理 大 學 頒 授 文 學 博 士 學 位 。  
 
 

8 .  法 律 界 以 外 的 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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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覺民先生自 2 0 1 2 年 4 月 起 為 澳 洲 廣 播 公 司 主 席 。 他 亦 曾

擔 任 多 個 文 化 及 教 育 機 構 的 委 員 會 ／ 董 事 會 職 位 ， 當 中 包

括 ﹕ 澳 洲 國 家 圖 書 館 主 席 （ 2010-2012） 、 澳 洲 電 影 財 務 公 司

（ Australian Film Finance Corporation） 主 席 （ 1990-1992） ， 以 及

澳洲應用藝術與科學博物館總裁（ 1996-1998）。  


